
《保险学》课程教学大纲 

课程名称：保险学  课程类别（必修/选修）：必修 

 课程英文名称：Insurance 

总学时/周学时/学分：54/3/3  其中实验（实训、讨论等）学时： 

先修课程：会计学、经济学   

授课时间：星期三/第 5-7 节/（1-18 周）  授课地点：企业微信端线上教学 

 授课对象：2018 级经济与金融专业 

 开课院系：粤台产业科技学院 

 任课教师姓名/职称：唐志刚/副教授 

联系电话：158-177-38817  Email:604252876@qq.com 

 答疑时间、地点与方式：星期三/5-7 节/ 实验楼/面授 

 课程考核方式：开卷（）闭卷（）课程论文（P）其它（） 

 使用教材：《保险学原理》，唐志刚，西北大学出版社，第一版，2016 年 1 月第 1次印刷。 

教学参考资料：《风险管理与保险、孙祁祥等译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13 年》 

 课程简介： 

通过本课程教学，探讨保险制度特性及经营规律，掌握保险的基本理论原则、基本知识与基

本技术方法，具备较好的保险承保、理赔能力，保险营销能力以及银行保险的销售能力。 

课程教学目标 

1.掌握风险及风险管理的内容，了解风险的分类 

2.掌握保险的职能、作用以及保险的主要业务类别。 

3.掌握保险经营的特征及其保险业务经营的流程。 

 本课程与学生核心能力培养之

间的关联（可多选）： 

□核心能力 1. 

¢核心能力 2. 

□核心能力 3. 

¢核心能力 4. 

¢核心能力 5. 

¢核心能力 6. 

□核心能力 7． 

 

 理论教学进程表 

周次 教学主题 
教学

时长 
教学的重点与难点 

教学方式 
教学手段 作业安排 

1 

保险与风险 3 重点：可保风险、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

的区别 

难点：可保风险与不可保风险 

线上:企业

微信直播 

课堂讲授 作业 1_

检 索 论

文 题 目

的 参 考

论文 

2 

保险与风险 3 重点：可保风险、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

的区别 

难点：可保风险与不可保风险 

线上:企业

微信直播 

课堂讲授

/小组讨

论 

 



3 

保险合同 3 重点：保险合同的主体与客体 

难点：保险合同的客体 

线上:企业

微信直播 

课堂讲授

/小组讨

论 

作业 2论

文 的 动

机 与 背

景说明 

4 
保险合同 3 重点：保险合同的主体与客体 

难点：保险合同的客体 

线上:企业

微信直播 

课堂讲授  

5 

保险的基本原

则 

3 重点：最大诚信原则、保险利益原则、

近因原则、损失补偿原则 

难点：损失补偿原则 

线上:企业

微信直播 

课堂讲授 作业 3论

文 的 文

献回顾 

6 

保险的基本原

则 

3 重点：最大诚信原则、保险利益原则、

近因原则、损失补偿原则 

难点：损失补偿原则 

线上:企业

腾讯直播 

课堂讲授

/小组讨

论 

 

7 

人身保险 3 重点：人身保险的分类及种类。基数效

用论和序数效用论的消费者均衡 

难点：人身保险新型产品 

线上:企业

微信直播 

课堂讲授

/小组讨

论 

作业 4论

文 的 研

究方法 

8 

人身保险





 系（专业）课程委员会审查意见： 
 
 

我系（专业）已对本课程教学大纲进行了审查，同意执行 

系（部）主任签名： 

 

日期：2020 年 4 月 8 日 
 

注：1、课程教学目标：请精炼概括 3-5 条目标，并注明每条目标所要求的学习目标层次（理解、运用、分

析、综合和评价）。本课程教学目标须与授课对象的专业培养目标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

    2、学生核心能力即毕业要求或培养要求，请任课教师从授课对象人才培养方案中对应部分复制

（http://jwc.dgut.edu.cn/） 

    3、教学方式可选：课堂讲授/小组讨论/实验/实训 

    4、若课程无理论教学环节或无实践教学环节，可将相应的教学进度表删掉。 


